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晋江市池店镇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池峰路南延伸片区园

林绿化项目一期已由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以闽发改备[2022]C050653号批准建

设，建设单位为晋江市晋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源自筹，招标人为

晋江市晋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省易招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    工程建设地点：晋江市池店镇； 

2.2.    工程建设规模：工程总造价 2617.6204 万元，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的

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2.3.    招标范围和内容： 

（1）工程类别：园林绿化工程； 

（2）招标类型：专业承包； 

（3）招标范围和内容：本招标项目系晋江市池店镇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项

目--池峰路南延伸片区园林绿化项目一期施工招标，总造价 2617.6204万元。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园林建筑、新建篮球场及运动场、新建生态公厕及踏

湖驿站、新建景观栈道、绿化种植、照明工程、监控工程、广播工程、灌溉给水

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及其它附属工程等，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

单及施工图纸； 

其中，用于确定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职称等级的相关数据：工程总造价

2617.6204万元； 

用于确定类似工程业绩的相关数据：/。 

2.4.    招标控制价（即最高投标限价，下同）：26176204元； 

2.5.    工期要求：总工期为 210个日历天；其中各关键节点的工期要求为（如

果有）无； 

2.6.    标段划分（如果有）：/； 

2.7.    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福建省城市绿化工程

质量验收规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福建省城市园林绿地养

护质量标准》并达到合格标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3.1.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营业执

照，且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内。 

3.2.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高级园林

绿化专业职称。 

注：园林绿化专业（下同）是指园林、园林施工、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

物、风景园林、园林绿化、园艺、景观、环境艺术、市政园林等专业。 

3.3.  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本招标项目 不应用 福建省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分值。应用福

建省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分值的项目，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为园林

绿化类。应用福建省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分值的，采用简易评标法的，投

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不得低于 35分；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投

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不得低于 50分；以联合体参与投标的，投标人的企业

季度信用得分按具有园林绿化类的联合体成员中的最低企业季度信用得分确定。

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可通过福建省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系统（从

福建住房和城乡建设网的“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监管服务平台”登录）查

询。 

3.5.  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要求：/个；“类似工程业绩”是指：自本招

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

招标公告之日）完成的并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3.6.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

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7.  其他资格要求：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3.8.  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3.9. 本招标项目不要求中标人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分（子）公司，中标人应

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年 11月 27 日 16时 00分至 2025年 12 月 02

日 18 时 00 分 通 过 泉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信 息 网 网 址 ：

( http://ggzyjy.quanzhou.gov.cn),采取无记名方式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等

相关资料。本招标项目电子招标文件使用海迈电子标书软件最新版本打开。投标

人获取招标文件后，应检查招标文件的合法有效性，合法有效的招标文件应具有

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电子印章；招标人没有电子印章的，须附招标人对招标

代理机构的授权书。 

5.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 

6.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6.1.投标保证金（现金）提交时间：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账。 

6.2.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人民币 52万元整 （下同）。 

6.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可采用以下任意一种方式提交：（1）采用现

金形式：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

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招标文件指定的投标保证金账户，并注明工程招标编

号；或（2）采用年度投标保证金形式：①晋江市建筑企业可采用缴存年度投标

保证金方式参与本项目投标；②可采用泉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年度投标保证金形式

参与本项目投标具体根据《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实行年度投标保证金制

度的通知试行)》（泉建筑〔2019〕54号）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年

度投标保证金延期的通知》（泉建筑〔2021〕48号）规定执行，但泉州市工程

建设项目年度投标保证金缴存 30万元的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

保证金提交方式补足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或（3）采用电子保函形式：投标人须

按闽建筑〔2020〕8号、泉发改规〔2023〕5 号、泉建筑〔2020〕68 号、泉建筑

〔2022〕24号以及泉建筑〔2022〕65号文件要求，通过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

息网具体项目信息页面购买电子保函。投标人缴纳的保函手续费应当从投标人企

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转出到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工程担保公司

等保函开立人公司账户，并在电汇或银行转账单上注明招标项目编号。电汇（或

银行转账单）以及保函开立人出具的加盖单位公章的到账证明扫描件，作为投标

文件的组成部分；或（4）免缴投标保证金形式：投标人企业在法定媒介发布招

标公告之日仍属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福建省建筑业龙头企业名单

内，予以免缴投标保证金。 

7.  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5年 12 月 19

日 09时 30分 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递

交电子投标文件； 

7.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7.3本工程采用网上无纸化招投标，投标人须于交标截止时间前将制作好的

电子投标文件通过电子标书软件完成网上上传，投标文件以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

网上上传的最后一份文件为准。招标人将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的同一时间、地点

进行开标。如遇中心停电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按时开标、评标的，则开

标日期改期，具体开标时间由招标人与交易中心协商确定后另行通知。 

  7.4 签到、解密：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进行网上自助签到，逾期递交或未递交到指定网

址的投标文件或逾期未签到的，招标人不予受理；投标人应在开始解密时间（开

标时间）起 1 个小时内使用 CA 数字证书（与“投标文件固化”CA数字证书一

致）进行电子投标文件的在线解密操作。关于项目在线开标签到及解密操作方式



详见“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quanzhou.gov.cn）”通知

公告中《海迈交易平台项目在线开标签到及解密操作》。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

（http://ggzyfw.fj.gov.cn/）上发布。 

9.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晋江市晋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267号金融广场一期一号楼 12层 

邮  编：362200 

电子邮箱：/ 

电  话：0595-82662690 

传  真：/ 

联 系 人：吴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易招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晋江市嘉华路 1号金龙壹号 7幢 2单元 256、257、258、

259室 

邮  编：362200 

电子邮箱：553765275@qq.com 

电  话：0595-88365666/17689355613 

传  真：/ 

联 系 人：王情华/林晶晶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名称：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网  址：http://ggzyjy.quanzhou.gov.cn 

联系电话：0595-22135508/22135505 

招投标监督机构名称：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 

地  址：晋江市新华街 172 号 

联系电话：0595-88372058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名称：晋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金融广场 1 幢、2 幢连接体 101、107 单元 

联系电话：0595-85622780 


	

	



